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宣泰医药”）聘请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作为公司 2025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财政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

布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公司对上会在 2025年

度审计工作的履职情况进行了评估。经评估，公司认为上会资质等方面合规有效，

履职保持独立性，勤勉尽责，公允表达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1、资质条件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于 1980年筹

建，1981年元旦正式成立，是全国第一批具有上市公司、证券、期货、金融资质

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截至 2025 年末，上会所合伙人人数 113人，注册会计师

人数 55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191人。

上会 2025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6.92亿元；2025年度审计业务收入：4.84

亿元；2025年度证券业务收入：2.38亿元。202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家数：

87家；主要行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

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与本公司同行业的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家数为 8家。

2、风险承担能力水平

截至 2025 年末，上会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1亿元，相关职

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近三年上会无因在执业行为

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情况。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财政部关于《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



险基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

3、执业记录

上会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2次、监督管理措施

11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律处分 2次。30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 0次、行政处罚 3次、监督管理措施 13次、自律监管措施 0次和纪

律处分 2次。

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

1、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

上会担任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期间，配备了专属审计工作团队，核心团

队成员均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经验。上会所的后台支持团队包括信息系统、内

控、风险管理、财务管理等多领域专家，且技术专家后台前置，全程参与对审计

服务的支持。

（1）主要人员

项目合伙人时英浩，中国注册会计师，199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6

年开始在上会执业，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等

证券相关服务。近三年服务过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审计项目包括：兰生股份

（600826）、思源电气（002028）、开开实业（600272）。

签字会计师缪雪，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21年

开始在上会执业，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等证

券相关服务。近三年服务过上市公司、新三板企业审计项目包括：开开实业

（600272）、快易名商（831423）、声望科技（834757）。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袁涛，中国注册会计师，于 2005年开始从事审计及内

核工作至今，至今为多家企业提供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新三板年报审计等证券相

关服务。近三年服务过上市公司审计项目包括：瑞丰高材（300243）、康惠股份

（603139）、齐峰新材（002521）。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无执业行为受到

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及监督管理措

施；未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及纪律处分。



（3）独立性

上会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

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

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相关规定。

2、审计工作方案

2025 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控审计过程中，上会针对公司的服务需求及

实际情况，制定了全面、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工作围绕公司

的审计重点展开，其中包括收入确认、存货、成本核算、递延所得税确认、合并

报表、关联方交易等。上会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与时间安排，并且能够根据计

划安排按时提交各项工作，充分满足了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要求。

3、审计质量管理

（1）项目咨询

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上会就公司重大会计审计事项与专业技

术部及时咨询，按时解决公司重点难点技术问题。

（2）意见分歧解决

上会制定明确的专业意见分歧解决机制。当项目组成员、项目质量复核人或

专业技术部成员之间存在未解决的专业意见分歧时,需要咨询专业技术部负责人，

在专业意见分歧解决之前不得出具报告。2025年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上

会就宣泰医药的所有重大会计审计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无不能解决的意见分歧。

（3）项目质量复核

审计过程中，上会实施完善的项目质量复核程序，主要包括审计项目组内部

复核、独立项目质量复核。

（4）项目质量检查

上会质控部门负责对质量管理体系的监督和整改的运行承担责任。

（5）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

根据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

制度和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构成上会完整、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2025年年度

审计过程中，上会勤勉尽责，质量管理的各项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4、信息安全管理



公司在聘任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上会在信息安全管理中的责任义务。上会制定

了涵盖档案管理、保密制度、突发事件处理等系统性的信息安全控制制度，在制

定审计方案和实施审计工作的过程中，也考虑了对敏感信息、保密信息的检查、

处理、脱敏和归档管理，并能够有效执行。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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